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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二）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部分） 
 

1  总则 

1.1 为了做好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80 号公布，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30 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决定》修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

可实施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49 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1.2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划分为 7 个产品单元，具体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及

规格型号（见表 1。 

表 1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及规格型号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规格型号 

1 
钛及钛合

金 铸 锭 
 

圆锭：直径 mm 

扁锭：厚×宽，mm 

2 
钛及钛合

金 板 材 
 

厚×宽×长，mm： 

(0.3～60)×（400～3000）×（1000～4000） 

3 

钛及钛合

金带、箔

材 

带 材 厚×宽，mm：（0.10～2.0）×（≥50） 

箔 材 厚×宽×长，mm：（0.01～0.09）×（30～300）×（≥500） 

4 
钛及钛合

金 管 

钛及钛合

金无缝管 
外径：Φ3mm～Φ110mm 

钛及钛合

金挤压管 
外径：Φ25 mm～Φ210 mm 

钛及钛合

金焊接管 
外径：Φ10 mm～Φ38 mm 

5 

换热器及

冷凝器用

钛及钛合

金 管 

无 缝 管 外径： ＞Φ10 mm～Φ80 mm 

焊 接 管 外径：Φ16 mm～Φ63 mm 

焊接-轧

制 管 
外径：Φ6 mm～Φ30 mm 

6 
钛及钛合

金 棒 材 
 直径或截面厚度：＞7 mm～230 mm 

7 
钛及钛合

金 丝 
 直径：Φ0.1mm～Φ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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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应当依法取得生产

许可证。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 

1.4 本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产业政策一经修订，企

业应当及时执行，本实施细则将根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变化、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动态修订。 

1.5 本实施细则中有关要求，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

益的重大许可事项，将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2  工作机构 

2.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负责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

统一管理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受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委托承

担有关技术性和事务性的工作。 

2.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有色金属产品审查部（以下简称审查部）设在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受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委托组织起草产品实施细则；跟踪相关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产品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议；组织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实施细则的宣贯；组织对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申请企业的实地核查；审查、汇

总申请取证企业的有关材料。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有色金属产品审查部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乙 12 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学技术部） 

邮政编码：100814 

电    话：010-63971846  63971847 

传    真：010-63965361  

电子信箱：yshyxt@vip.163.com 

联 系 人：杨  鹏    王惠芬 

2.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后续监督和管理工作。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钛及钛合金加

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工作。 

   2.4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工作由指定的检验机构承担，《钛及钛合金加工产

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及检验产品范围》见附件 1。根据工作需要，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对承担

生产许可证检验工作的检验机构进行动态调整。 

3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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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覆盖申报的产品； 

3.2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见附件 2)； 

3.3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见 5.2、附件 2)； 

3.4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见附件 2)； 

3.5 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见附件 2)； 

3.6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见 5.1、附

件 2)； 

3.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

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4  许可程序 

4.1 申请和受理 

4.1.1 企业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4.1.1.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产品类

别”栏填写“铝、钛合金加工产品”，“产品名称”栏填写“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产品单元”

栏按表 1 的产品单元栏填写，“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栏按表 1 的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栏填写，企

业填写的规格应与其设备生产能力状况相一致。 

集团公司与其所属单位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应分别提交填写完

整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4.1.1.2 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覆盖申报产品。营业执照住所（即生产地址）

无门牌号、地址不详的，企业应提交厂区地理位置示意图，应准确标明厂区与当地固定地标的位置

关系。 

4.1.1.3 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适用于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重新提出申请的企业)。 

4.1.1.4 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相关证明原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批复或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部及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各一份，复印件需加

盖企业公章。) 

4.1.2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准予受理，并

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向企业

发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

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要求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4.1.3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审查部。 

4.1.4 自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生产许可受理决定之日起，企业可以试生产申请取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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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试生产的产品，必须经承担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依据本实施细则规定批批(每

批应按各产品标准检验规则中组批的相关规定执行)检验合格，并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标明“试

制品”后，方可销售。对国家质检总局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企业从作出不予许可决定之日起不得

继续试生产该产品。 

4.2 企业实地核查 

4.2.1 审查部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应制定核查计划，提前 5 日通知企业，同时将核查计划抄

送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4.2.2 企业实际生产地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委派一名观察员参加实地核查。观察员一般由

从事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行政人员担任。 

4.2.3 审查组由 2 至 4 名审查员组成，审查组成员不得全部来自同一单位，应当由不同单位人

员共同组成。 

4.2.4 审查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

5.5)进行实地核查，并做好记录。核查时间一般为 1~3 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

行组长负责制。 

4.2.5 审查组在实地核查结束时将《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见附件 3）和《企业实地

核查轻微缺陷项汇总表》（见附件 4）复印件一份交企业，一份交观察员，由观察员报企业所在地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4.2.6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但存在轻微缺陷的，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督促企业按照《企

业实地核查轻微缺陷项汇总表》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 

4.2.7 审查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对企业的实地核查。 

4.2.8 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实地核查工作，如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实地核查的，由国家

质检总局终止生产许可，并向企业出具《行政许可终止办理决定书》。 

4.2.9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

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2.10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企业审查工作终止。 

4.3 产品抽样与检验  

4.3.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根据《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见5.6.1)

抽封样品，填写《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表 7)一式四份。企业根据《钛及钛

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及检验产品范围》（附件 1）和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公布的生

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自主选择检验机构。 

4.3.2 经实地核查合格，需要送样检验的，应当告知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 7 日内将样品送达

检验机构。检验机构不得将检验任务分包、转包。 

需要现场检验的，由企业自主选择的检验机构进行现场检验，检验机构不得使用机构外人员实

施现场检验。 

4.3.3 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 40 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格式见附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5

件 5)一式四份(企业、审查部、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和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各一份)。产品检验时间不

计入本实施细则规定的许可期限。 

4.3.4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不再进行产品抽样和检验。 

4.3.5 实地核查合格的，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产品抽样和检验工作，如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

拒绝产品抽样和检验的，由国家质检总局终止生产许可，并向企业出具《行政许可终止办理决定书》。 

4.3.6 企业产品检验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

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 审定与发证 

4.4.1 审查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的申请材料、现场核查文书、抽样单、产品检验报告等

材料进行汇总和审核，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40 日内将申报材料报送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4.4.2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50 日内完成上报材料的审查，并报国家质检

总局。 

4.4.3 国家质检总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发证条件的，

国家质检总局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委托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向企业颁发生产许可证；不

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委托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书》。有关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听取申请人的意见。 

4.4.4 国家质检总局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10日内，将获证企业名单以公告、网络(国家质检总

局网站www.aqsiq.gov.cn，“产品质量监督”页面“生产许可”栏目)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4.5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 

4.5.1 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以下统称所属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

可以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以所属单位名义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 

4.5.2 各所属单位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均可以与集团公司一起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 

4.5.3 其他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参照集团公司办证程序执行。 

5  审查要求 

5.1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见表 2 

表 2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品

种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钛及

钛合

金铸

锭 

 

产品标准 GB/T 26060-2010 钛及钛合金铸锭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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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品

种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524-2010 海绵钛 

2 

钛及

钛合

金板

材 

 

产品标准 GB/T 3621-2007 钛及钛合金板材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232-2010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3 

钛及

钛合

金带、

箔材 

带材、

箔材 

产品标准 GB/T 3622-1999 钛及钛合金带、箔材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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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品

种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①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232-2010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4 

钛及

钛合

金管 

钛及钛

合金无

缝管 

产品标准 GB/T 3624-2010 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241-2007 金属管 液压试验方法 

GB/T 244-2008 金属管 弯曲试验方法 

GB/T 246-2007 金属管 压扁试验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钛及钛

合金挤

压管 

产品标准 GB/T 26058-2010 钛及钛合金挤压管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YS/T658-2007         焊管用钛带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8

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品

种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钛及钛

合金焊

接管 

产品标准 GB/T 26057-2010 钛及钛合金焊接管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41-2007 金属管 液压试验方法 

GB/T 246-2007 金属管 压扁试验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5 

换热

器及

冷凝

器用

钛及

钛合

金管 

无 缝

管、焊

接管、

焊 接 -

轧制管

产品标准 GB/T 3625-2007 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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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品

种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241-2007 金属管 液压试验方法 

GB/T 242-2007 金属管 扩口试验方法 

GB/T 246-2007 金属管 压扁试验方法 

GB/T 12969.1-2007 钛及钛合金管材超声波检验方法 

GB/T 12969.2-2007 钛及钛合金管材涡流探伤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6 

钛及

钛合

金棒

材 

 

产品标准 GB/T 2965-2007 钛及钛合金棒材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5168-2008 α-β钛合金高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7 

钛及

钛合

金丝 

 

产品标准 GB/T 3623-2007 钛及钛合金丝 

相关标准 

GB/T 3620.1-2007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0.2-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

允许偏差 

GB/T4698.2-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

量的测定 

GB/T4698.7-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

量、氮量的测定 

GB/T4698.14-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

量的测定 

GB/T4698.15-2011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氢

量的测定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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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品

种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T4698-1996 海绵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

方法 

GB/T 5168-2008 α-β钛合金高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GB/T 8180-200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

运输和贮存 

注：① GB/T4698-1996 标准中，GB/T4698.2/7/14/15-1996 已更新为 2011 版（该部分原标准作废）。    

    ② 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生产，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应当按

照新标准要求进行。 

 

5.2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见表 3、检验设备见表 4。 

表 3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必备生产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生产设备名称 
可以委托的

中间工序 

1 
钛及钛合金铸

锭 

 1.熔炼炉 

2.电极压制设备 

3.电极焊接设备 

 

2 
钛及钛合金板

材 

 1.锻造机或热轧开坯机（外购板坯的可以不配备） 

2.板材轧机 

3.加热炉或热处理炉 

4.表面处理（碱、酸洗或表面打磨等）设备 

5.矫平机 

锻造开坯或 

热轧开坯 

3 
钛及钛合金带、

箔材 

带材 
1.带箔材轧机 

2.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3.表面处理（碱、酸洗等）设备 

4.分条或剪切机 

 

箔材 

4 钛及钛合金管 

钛及钛合

金无缝管 

1.挤压机或穿孔机（外购管坯的可以不配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4.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5.矫直机 

穿孔工序 

钛及钛合

金挤压管 

1.挤压机 

2.穿孔机或其它制孔设备（外购管坯的可以不配

备） 

3.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4.矫直机 

穿孔或其它

制孔工序 

钛及钛合

金焊接管 

1.焊管设备 

2.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3.矫直机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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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生产设备名称 
可以委托的

中间工序 

5 

换热器及冷凝

器用钛及钛合

金管 

无缝管 

1.挤压机或穿孔机（外购管坯的可以不配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4.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5.矫直机 

穿孔工序 焊接管 

1.焊管设备 

2.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3.矫直机 

焊接-轧制

管 

1.焊接设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4.矫直机 

5.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6 
钛及钛合金棒

材 

 1.锻造（外购棒坯的可以不配备开坯用的锻造机） 

2.挤压或轧制或拉拔设备 

3.加热炉或热处理炉 

4.矫直机 

5.表面处理（车或磨等）设备 

棒坯加工  

7 钛及钛合金丝 

 1.线材轧机或拉伸机 

2.热处理炉 

3.表面处理（碱、酸洗等）设备（采用无氧化膜拉

伸工艺的除外） 

 

注：企业配备的生产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要求。 

 

表 4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必备检验设备 

表 4-1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重要原材料检验项目及设备要求 

 

 

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品种 

原材料名

称 
检验项目 判定要求 

依据标准

条款 

必备的检验设备 

检验设备名称 
精度或测量 

范围 

1 

钛及

钛合

金铸

锭 

 
海绵钛或

残料 
化学成分 GB/T2524-2010 3.2.1 

化学分析设备、残

料鉴别设备 

分 析 天 平 ：

0.0001g; 

分光光度计：波

长准确度优于

0.5nm； 

光谱仪：检测限

优于 0.01%（固

体含量）； 

分析用计量器

2 

钛及

钛合

金板

材 

 
钛及钛合

金板坯 

外观质量

GB/T3621-2007 

3.6 目视 

尺寸偏差 3.3.1 千分尺、游标卡尺 

3 钛及 带材 板坯或板 外观质量 GB/T3621-2007 3.6 目视 

生产许可检测设备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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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品种 

原材料名

称 
检验项目 判定要求 

依据标准

条款 

必备的检验设备 

检验设备名称 
精度或测量 

范围 

钛合

金带、

箔材 

箔材 材 

尺寸偏差 3.3.1 千分尺、游标卡尺 

皿：优于 B级；

外径千分尺、壁

厚千分尺、千分

尺：0.01mm； 

游 标 卡 尺 ：

0.02mm 

4 

钛及

钛合

金管 

钛及

钛合

金无

缝管 

管坯 

外观质量

GB/T26058-2010 

3.5 目视 

尺寸偏差 3.4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钛及

钛合

金挤

压管 

棒坯 

外观质量

GB/T2965-2007 

3.9 目视 

尺寸偏差 3.4 千分尺、游标卡尺 

钛及

钛合

金焊

接管 

钛带 

表面质量

YS/T658-2007

4.5 目视 

尺寸偏差 4.3.1 千分尺、游标卡尺 

5 

换热

器及

冷凝

器用

钛及

钛合

金管 

无缝

管、焊

接管、

焊接-

轧制

管 

管坯 

外观质量

GB/T26058-2010 

3.5 目视 

尺寸偏差 3.4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外观质量

GB/T3624-2010 

3.6 目视 

尺寸偏差 3.5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钛带 
表面质量

YS/T658-2007
4.5 目视 

尺寸偏差 4.3.1 千分尺、游标卡尺 

6 

钛及

钛合

金棒

材 

 
钛及钛合

金棒坯 

外观质量

GB/T2965-2007 

3.9 目视 

尺寸偏差 3.4 千分尺、游标卡尺 

7 

钛及

钛合

金丝 

 
棒坯或棒

材 

外观质量
GB/T2965-2007 

3.9 目视 

尺寸偏差 3.4 千分尺、游标卡尺 

注：①化学分析设备包括：分光光度计或光谱仪、金属中氢分析仪、金属中氧分析仪、金属中碳分析仪、金属中氮

分析仪及常规化学分析室应配备的分析天平、分析器皿、马弗炉、干燥箱、电热板。 

  ②氢、氧、碳、氮元素可以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检验。 

  ③企业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要求。 

 

表 4-2   企业生产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检验项目及设备要求 

 

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品种 
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判定要求 检验设备名称 检验类别 

1 钛及  GB/T26060 化学成分 GB/T26060-2010 第 3.2.1 化学分析设备 出厂检验 

生产许可检测设备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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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品种 
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判定要求 检验设备名称 检验类别 

钛合

金铸

锭 

-2010 款 

外观质量 GB/T26060-2010 第 3.7 款 目视 出厂检验 

尺寸偏差 GB/T26060-2010 第 3.3 款 相应精度的量具 出厂检验 

2 

钛及

钛合

金板

材 

 
GB/T3621-

2007 

力学性能 GB/T3621-2007第3.4.1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工艺性能 GB/T3621-2007 第 3.5 款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3621-2007 第 3.6 款 目视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尺寸偏差 GB/T3621-2007 第 3.3 款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3 

钛及

钛合

金带、

箔材 

带材、

箔材 

GB/T3622-

1999 

力学性能 GB/T3622-1999 第 6.1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工艺性能 GB/T3622-1999 第 6.1 款 出厂检验 

表面质量 GB/T3622-1999 第 4.5 款 目视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尺寸偏差 GB/T3622-1999 第 4.3 款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4 

钛及

钛合

金管 

钛及

钛合

金无

缝管 

GB/T3624-

2010 

力学性能 GB/T3624-2010 第 3.3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3624-2010 第 3.6 款 目视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尺寸偏差 GB/T3624-2010 第 3.5 款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钛及

钛合

金挤

压管 

GB/T26058

-2010 

力学性能 GB/T26058-2010 第 3.3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26058-2010 第 3.5 款 目视 出厂检验 

尺寸偏差 GB/T26058-2010 第 3.4 款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 

钛及

钛合

金焊

接管 

GB/T26057

-2010 

力学性能 GB/T26057-2010 第 3.4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26057-2010 第 3.8 款 目视 出厂检验 

尺寸偏差 GB/T26057-2010 第 3.6 款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 

工艺性能 GB/T26057-2010 第 3.5 款
材料试验机、气

（液）压试验装置 
出厂检验 

超声波检验 GB/T26057-2010 第 3.7 款 超声探伤仪 出厂检验 

5 

换热

器及

冷凝

器用

钛及

钛合

金管 

无缝

管、 

焊接

管、 

焊接-

轧制

管 

GB/T3625-

2007 

力学性能 GB/T3625-2007 第 3.4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尺寸偏差 GB/T3625-2007 第 3.2 款
外径千分尺、壁厚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工艺性能 GB/T3625-2007 第 3.5 款
材料试验机、气

（水）压试验装置 
出厂检验 

无损检测 GB/T3625-2007 第 3.6 款
超声探伤仪或涡

流探伤仪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3625-2007 第 3.7 款 目视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生产许可检测设备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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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品种 
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判定要求 检验设备名称 检验类别 

6 

钛及

钛合

金棒

材 

 
GB/T2965-

2007 

力学性能 GB/T2965-2007 第 3.3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2965-2007 第 3.9 款 目视 出厂检验 

尺寸偏差 GB/T2965-2007 第 3.4 款 千分尺、游标卡尺 出厂检验 

7 

钛及

钛合

金丝 

 
GB/T3623-

2007 

力学性能

（结构丝

必备） 

GB/T3623-2007 第 3.6 款 材料试验机 出厂检验 

外观质量 GB/T3623-2007 第 3.8 款 目视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尺寸偏差 GB/T3623-2007 第 3.5 款 千分尺 
出厂检验、过程

检验 

注：①化学分析设备包括：分光光度计或光谱仪、金属中氢分析仪、金属中氧分析仪、金属中碳分析仪、金属中氮

分析仪及常规化学分析室应配备的分析天平、分析器皿、马弗炉、干燥箱、电热板。 

  ②氢、氧、碳、氮元素可以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检验。 

  ③企业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要求。 

 

5.3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关键工序、关键控制点、特殊过程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关键工序、关键控制点、特殊过程见表 5。 

表 5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关键工序、关键控制点、特殊过程明细表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关键工序名称 关键控制点 特殊过程 

1 钛及钛合金铸锭  最终熔炼 
1、真空度 

2、电流 
熔炼 

2 钛及钛合金板材  成品轧制 变形量 锻造、热处理

3 钛及钛合金带、箔材 
带材 成品轧制 变形量 锻造、热处理

箔材 成品轧制 变形量 锻造、热处理

4 钛及钛合金管 

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成品轧（拉）制 变形量 锻造、热处理

钛及钛合金挤压管 挤压 加热温度 — 

钛及钛合金焊接管 焊接 焊接电流 
锻造、焊接、

热处理 

5 
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

及钛合金管 

无缝管 轧（拉）制 变形量 锻造、热处理

焊接管 焊接 焊接电流 
锻造、焊接、

热处理 

焊接-轧制管 
1、焊接 焊接电流 锻造、焊接、

热处理 2、轧制 变形量 

生产许可检测设备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15

6 钛及钛合金棒材  

成品锻造（外购棒坯的

可无此工序）或挤压或

轧（拉）制 

加热温度或变形

量 
锻造、热处理

7 钛及钛合金丝  成品拉拔或轧制 变形量 锻造、热处理

5.4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出厂检验项目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6。 

表 6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出厂检验项目 

序

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钛及钛合金铸

锭 

 

化学成分 

外形尺寸 

表面状况 

外观质量 

GB/T 26060-2010 钛及钛合金铸锭 

2 
钛及钛合金板

材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力学性能 

工艺性能 

外观质量 

GB/T 3621-2007  钛及钛合金板材 

3 
钛及钛合金带、

箔材 

带材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力学性能 

工艺性能 

表面质量 

GB/T 3622-1999  钛及钛合金带、箔材 

箔材 

4 钛及钛合金管 

钛及钛合金

无缝管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力学性能 

外观质量 

GB/T 3624-2010 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钛及钛合金

挤压管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力学性能 

外观质量 

GB/T 26058-2010 钛及钛合金挤压管 

钛及钛合金

焊接管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力学性能 

工艺性能 

超声波检测 

外观质量 

GB/T 26057-2010 钛及钛合金焊接管 

5 
换热器及冷凝

器用钛及钛合
无缝管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GB/T 3625-2007 

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

钛合金管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16

序

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金管 
焊接管 

力学性能 

工艺性能 

无损检测 

外观质量 

焊接-轧制

管 

6 
钛及钛合金棒

材 

 化学成分 

室温力学性能 

外形尺寸偏差 

外观质量 

表面状况 

低倍组织 

GB/T 2965-2007  钛及钛合金棒材 

7 钛及钛合金丝 

 化学成分 

尺寸偏差 

低倍检验 

外观质量 

GB/T 3623-2007  钛及钛合金丝 

5.5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附件 2。 

经实地核查合格，审查组应将《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表 7）、《钛及钛合

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尺寸偏差、外观（表面）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8）、《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

生产许可证现场性能检测记录表》（见表 9）和抽取的样品及其合格证或产品质量证明书一起封存，

留存企业（封条需加盖审查部印章）。 

5.6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规则 

5.6.1 抽样规则及抽样单 

 5.6.1.1 抽样规则 

抽取样品应在受检企业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抽取的样品应是企业自产并经检验合格的产品，

其基数应满足以下抽取数量：同牌号钛及钛合金铸锭不得少于 3 件，同批加工材产品不得少于 20 件。 

样品抽取：审查组根据企业申证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随机抽取同批次（同一规格、

同一合金牌号、同一状态）的加工材产品 10 件（张或根），仅申请钛及钛合金铸锭产品的抽取 1 件。

一旦抽样完毕，不得更换。 

在现场抽取的产品中，任取一种规格，按表 10 规定的尺寸和数量抽取送检验机构的检验样品，

所抽样品应进行标识和编号，并按规定包装和签封。 

同时生产带、箔材产品的，样品取箔材。 

5.6.1.2 抽样单见表 7。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钛合金管中的焊接管的，抽后者，可不抽取前者。

　　同时申请钛及钛合金铸锭和钛及钛合金加工材的，抽加工材，可不抽取钛及钛合金铸锭；同时

申请钛及钛合金管中的钛及钛合金无缝管和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中的无缝管的，抽后者，

可不抽取前者；同时申请钛及钛合金管中的钛及钛合金焊接管和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中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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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 

企业

情况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集团公司所属

单位(盖章)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抽封样情况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执行标准  

合金牌号  状    态  

规格型号  抽样方式  

抽样基数  抽样日期  

抽封样数量  抽样地点  

生产日期或批号  审查计划编号  

抽样人员 

签字 

姓    名 工作单位 审查员编号 

检查抽封样核实 

情况 

核实数量  合金牌号  状    态  

规    格    生产日期或批号   

检查与取样 
检查

日期
 

取样规格、 

生产日期或批号 
 

取样

数量 
 

现场检查 

人员签字 

姓    名 工作单位  

审查组织单位(盖章) 

年
 

企业代表签字  职   

封样状态查验 

情况 

样品包装状况： □完整  □破坏；     样品状况：□正常  □有擦痕； 

样品封条：□完整 □破坏；  样品数量：□与抽样单一致  □与抽样单不符。

验收人（签字）：         验收日期：              验收单位（盖章）   

说  明 

1、 此表按产品品种分别填写，一式四份(企业、审查部、检验机构、全国许可证审
查中心各一份)； 

2、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 7 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 
3、以集团公司形式申请的企业，如集团公司不生产，集团公司可不盖章，集团公司
所属单位必须盖章。 

注：以集团公司形式申请的企业，如集团公司不生产，集团公司可不盖章，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必须盖章。

生产许可证服务热线：400607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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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尺寸偏差、外观（表面）质量检查记录表 

企业名称（盖章）: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注：1. 检验项目的填写：①钛及钛合金铸锭--直径（厚度或宽度）、切斜；②钛及钛合金板材--长度、厚度、宽度、不平度、边部质量、切斜、表面质量；

③钛及钛合金带、箔材--长度、厚度、宽度、侧边弯曲度、边部质量、表面质量；④钛及钛合金管—外径、长度、壁厚、弯曲度、不圆度、切斜、表面质

量；⑤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外径、长度、壁厚、弯曲度、不圆度、切斜、表面质量；⑥钛及钛合金棒材—直径或边长、长度、弯曲度、不圆

度、切斜、表面质量；⑦钛及钛合金丝--直径、长度、“∞”、表面质量； 

    2、尺寸偏差、边部质量和表面质量符合标准要求的划“√”，尺寸偏差不符合填写实测值；边部质量和表面质量不符合填写缺陷名称； 

    3、“判定”指每件是否合格，合格的划“+”，不合格的划“—”； 

4、“综合判定”是通过对尺寸偏差和表面质量的检查，依据判定办法，综合判定产品合格或不合格； 

5、企业名称盖企业公章，此表一式三份。 

 

产 品 单 元（产品品种）  执行标准  

规  格  牌号、状态  抽样基数  

检 查 员  记 录 员  受 检 单 位（签字）  

      序号 

项目、尺寸偏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长度（          ）           

厚度（          ）           

           

           

           

切斜（          ）           

外观（表面）质量           

判    定           

综合判定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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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现场性能检测记录表 

                                                                           

企业名称 

(盖章) 
 产 品 单 元   执 行 标 准  

规  格  牌号、状态  产 品 品 种  样 品 数 量  

检 验 员  记 录 员  检 验 日 期  企业代表（签字）  

检验项目 试 验 条 件 标  准  要  求 检 验 结 果 判 定 

水压试验□ 

或气压试验□

试验压力： 

 

保持时间： 

水压实验：在规定的试验压力下，

保持 5 秒钟，管材不应发生畸变或

泄漏。 

气压试验：在 0.7Mpa 压力下，保持

5 秒钟，管材应不泄漏。 

合格(根)： 

 

不合格（根）：      原因： 

 

 

超声探伤□或

涡流探伤□ 

探伤仪型号： 

探头形式： 

检验频率： 

人工标准缺陷孔径： 

探伤报警信号或缺陷记录幅度低于

标准报警幅度。 

合格(根)： 

 

不合格（根）：       原因： 

 

填写说明：1、现场检验项目应在“□”内划“√”； 

2、检验结果应记录合格和不合格根数，不合格要记录原因； 

3、“判定”栏，合格划“+”，不合格划“—”； 

    4、此表一式三份。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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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项目、判定标准及样品尺寸与数量见表 10。 

5.6.2.1 现场检查与判定 

企业自主选择的检验机构到企业后，对封存的样品与抽样单进行核实，并填写抽封样单中的“检

查抽封样核实情况”栏目。现场检查后填写《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尺寸偏差、外观（表

面）质量检查记录表》和《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工艺性能现场检测记录表》。将以上表

格和抽取的理化样品及其合格证或产品质量证明书一并封存后，7 日内由企业送至检验机构（封条

需加盖检验机构印章）。检验机构将以上表格随检验报告寄至审查部。 

检验机构在受检企业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表面）质量和现场性能的检

查。 

现场对抽取的 10 件（张或根）样品按相应标准要求进行尺寸偏差和外观（表面）质量的检查

（钛及钛合金铸锭除外），出现 2 件以上（含 2件）不合格，判尺寸偏差和外观（表面）质量不合格。

当同一件上出现 2 处以上（含 2 处）尺寸超差或多个不允许缺陷时，按 1 件不合格判定。 

换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的超声或涡流探伤和钛及钛合金焊接管的超声探伤、水（气）

压试验在现场进行，任取 6 根按相应标准进行试验和判定。有 1 根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判现场工艺

性能检验不合格。 

现场检查和检验后，填写《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尺寸偏差、外观（表面）质量检查

记录表》和《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现场性能检测记录表》，一式三份，留企业一份，两份

随样品送检验机构。 

    5.6.2.2 实验室检验项目的检验与判定 

检验机构根据表 10 的规定对其余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和判定，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的判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5.6.2.3 综合判定 

以上检查、检验项目（包括现场检查与实验室检验的所有项目）均符合标准相应要求，综合判

定该产品质量检验合格；其中有一项检验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则判定该产品质量检验不合格。 

表 10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判定标准及样品尺寸与数量 

序

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样品尺寸与数量 判定标准 

1 

钛 及 钛

合 金 铸

锭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1.纯钛铸锭和直径不大于 350mm

的钛合金圆锭在头部一点取样；直

径大于 350mm 的钛合金圆锭和合

金扁锭在头尾两点取样。 

2.氢、氧、氮元素样品为块状，共

取样 10-15 块，每块约 0.2～0.3

克。 

GB/T26060

-2010 

外形尺寸 
GB/T 26060-2010

中 4.2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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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样品尺寸与数量 判定标准 

外观质量 目视 

3.其他元素样品为屑状，样品数量

不少于 40 克。 

2 

钛 及 钛

合 金 板

材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1.在 6 张（卷）上各取 2 片[注：

取横向样，不取 R、Y、m(消应力)

状态和标准中未列规格的样品]。 

2.厚度 0.3mm～6mm 的，样品尺寸

不少于 45mm×230mm； 

3.厚度＞6mm 的，样品尺寸为（厚

度+2）mm×90mm。 

GB/T3621-

2007 

横向室温力

学性能 
GB/T 228.1-2010 

工艺性能

（弯曲角） 
GB/T 232-2010 

尺寸偏差 
GB/T 3621-2007 中

4.2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外观质量 目视 

3 

钛 及 钛

合金带、

箔材 

带材、箔

材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1.在 6 张（卷）上各取 2片（取纵

向样），化学分析样品另取，重量

不少于 50 克。 

2.厚度 0.3mm～2.0mm 的，样品尺

寸不少于 32mm×200mm。 

3.冷轧状态以及厚度小于 0.3mm

的产品只取化学分析样品。 

GB/T3622-

1999 

纵向室温力

学性能 
GB/T 228.1-2010 

工艺性能

（弯曲角） 
GB/T 232-2010 

尺寸偏差 
GB/T 3622-1999 中

5.3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表面质量 目视 

4 
钛 及 钛

合 金 管 

钛及钛合

金无缝管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在 6 根上各取 1段，每段长 300mm。 

 

 GB/T3624-

2010 

室温力学性

能 
GB/T 228.1-2010 

外形尺寸 
GB/T 3624-2010 中

4.4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外观质量 目视 

钛及钛合

金挤压  

管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在 6 根上各取 1段，每段长 300mm。 

 

 

GB/T26058

-2010 

室温力学性

能 
GB/T 22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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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样品尺寸与数量 判定标准 

尺寸偏差 
GB/T26058-2010

中 4.3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外观质量 目视 

钛及钛合

金焊接 

管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在 6 根上各取 1段，每段长 500mm。 

GB/T26057

-2010 

室温力学性

能 
GB/T 228.1-2010 

工艺性能（压

扁试验） 
GB/T 246-2007 

尺寸偏差 
GB/T26057-2010

中 4.4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外观质量 目视 

5 

换 热 器

及 冷 凝

器 用 钛

及 钛 合

金 管 

无缝管、 

焊接管、 

焊接-轧

制管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在 6 根上各取 1段，每段长 500mm。 

GB/T3625-

2007 

室温力学性

能 
GB/T 228.1-2010 

工艺性能

（压扁、扩

口试验） 

GB/T 246-2007 

GB/T 242-2007 

无损检测 

GB/T 

12969.1-2007 或 

GB/T 

12969.2-2007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水压或气压

试验 

GB/T 241-2007（液

压） 

GB/T 3625-2007 中

4.3 条款 

外形尺寸 
GB/T 3625-2007 中

4.5 条款 

外观质量 目视 

6 

钛 及 钛

合 金 棒

材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1.在 6 根上各取 1 段，每段长

150mm。 

2.横截面积不大于 64.5cm2（直径

9.06cm），矩形截面厚度不大于

76mm 时，应检验其室温力学性能。 

GB/T2965-

2007 

室温力学性

能 
GB/T 22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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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样品尺寸与数量 判定标准 

横向低倍组

织 

GB/T 2965-2007 中

3.7 条款 

尺寸偏差 
GB/T 2965-2007 中

4.8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外观质量 目视 

7 
钛 及 钛

合 金 丝 

 

化学成分 

GB/T4698.2-2011  

GB/T4698.7-2011 

GB/T4698.14-2011 

GB/T4698.15-2011 

GB/T4698-1996 

1.结构件丝：6根上各取 2段，每

段长 300mm。另取化学分析样品，

重量不少于 50 克。 

2.焊丝：仅取化学分析样品，重量

不少于 50 克。 
GB/T3623-

2007 

室温力学性

能（结构件

丝） 

GB/T 228.1-2010 

横向低倍检

验 

GB/T 3623-2007 中

4.4 条款 

尺寸偏差 
GB/T 3623-2007 中

4.2 条款 现场抽取的全部样品(实际成品长

度)。 
外观质量 目视 

注：GB/T4698-1996 标准中，GB/T4698.2/7/14/15-1996 已更新为 2011 版（该部分原标准作废）。 

  

6  证书和标志 

6.1 证书 

6.1.1 生产许可证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生产许可证证书载明企业名称、

住所、生产地址、产品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日期、有效期。其中，生产许可证副本中载明产品明

细，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证书产品明细内容详见表 11。 

表 11 产品明细内容示例 

企业申请内容 审查结果 证书产品明细内容 

产品名称：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 

产品单元：钛及钛合金管 

产品品种：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规格型号：Φ3mm～Φ110mm 

企业的生产能力仅具备生产规

格型号为Φ3mm～Φ20mm的钛及

钛合金无缝管。 

产品名称：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

产品明细：1.钛及钛合金管

（1）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Φ

3mm～Φ20mm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证书还载明与其一起申请办理的所属单位的名称、生产地址和产品名称。 

6.1.2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6 个月前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重新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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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需要增加产品单元、产品品种或规格型号时，应当按照以下规定

执行，符合条件的，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1.3.1 企业应按本实施细则 4.1 的规定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 

6.1.3.2 审查部应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组织实地核查，重点核查实地核查办法二、四、

五、六、七章相关条款的内容； 

6.1.3.3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按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对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6.1.4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当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准及技术要求发生较大改变时，

企业应及时执行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要求。 

6.1.5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较大变化的(包

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重大技术改造等)，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

审查部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6 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

艺未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在变更名称后 1 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生产许可证名

称变更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名称变更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

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对于符合变更条件的，颁发

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7 企业应当妥善保管生产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证书遗失或者毁损，应当向企业所在地

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补领生产许可证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补领生产许可证

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补领的决定。对于符合条件的，颁发新证

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8 集团公司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新增所属单位需要与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新

增所属单位审查合格后，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2 标志 

6.2.1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自准予许可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

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企业产品生产许可”拼音 Qiyechanpin Shengchanxuke 的缩写“QS”

和“生产许可”中文字样组成。QS 标志由企业自行印(贴)，标志的式样、尺寸及颜色要求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附件 6，可以按照规定放大或者缩小。 

生产许可证编号为：XK10-003-×××××。其中，XK 代表许可，前两位(10)代表行业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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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三位(003)代表产品编号，后五位(×××××)代表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6.2.2 具有法人资格的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单独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

应当标注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分别标注集团

公司和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

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6.2.3 委托加工企业必须按照备案的标注方式，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进行标注。 

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和被委托企业的

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委托企业不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

企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8  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获证企业的监督检查，通过监督抽查、日常监督检查、企业

年度自查等措施和方式，对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的生产情况和产品质量状况的监督，检查应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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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内容： 

8.1 企业生产的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和规格型号是否超出生产许可证证书中所列产品明细的产

品生产范围。 

8.2 企业是否具备本实施细则要求的必备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有关设备是否按期检定/校准。 

8.3 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对进厂的原辅材料实施进货验收，并具有相关记录。 

8.4 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标注加印（贴）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8.5 企业是否建立了原材料购买、使用台帐和产品生产、销售台帐，企业生产过程记录是否健

全。 

8.6 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委托加工行为，委托加工行为是否按照规定向当地省级质量技术

监督局进行了备案。 

8.7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名称、住所、生产地点是否发生了改变，是否增加了生产线，如果

发生改变，企业是否及时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并及时提出换证申请。 

8.8 企业是否按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规定要求及时提交年度自查报告，年度自查报告内容是否

完整、真实。 

8.9 企业是否对实地核查过程中发现的轻微缺陷项目进行了整改。 

8.10 企业的营业执照是否有效。 

9  收费 

9.1 审查费：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11]3 号），按照下列规定收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企业申领一个类别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的，收取 2200 元；申领两个以上类别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对每类工业产品分别收取

2200 元。其中：对同一个类别工业产品，企业申领两个以上产品单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每增

加一个产品单元，按规定收费标准的 20%收取审查费。审查费由企业在申请时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

局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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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产品检验费：由企业按照《关于新增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费收费标准（第二

批）备案的函》（国质检科[2004]584 号）规定的标准向检验机构交付。 

9.3 费用的收缴方式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69 号）规定执行。 

9.4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凡经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所属单位以

及集团公司应当分别缴纳审查费和产品检验费。 

9.5 委托加工备案不得向企业收费。 

10  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守则 

10.1 遵纪守法，依法行政，保守秘密，诚实守信； 

10.2 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10.3 服务企业，高效快捷，谦虚谨慎、文明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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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作风正派，清正廉洁，自警自省，慎权慎欲。 

11  附则 

11.1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11.2 本实施细则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11.3 本实施细则自  年 月 日起实施，原《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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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名单及检验产品范围 

 

（1）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2号 

邮政编码：100088 

电    话：010-62012094  82241364 

传    真：010-62012094  62054704     

联 系 人：孙凤仙  颜广炅  姚  伟  何耀祖 

电子信箱：zjb@mail.grinm.com.cn 

  检验产品范围：钛及钛合金铸锭，钛及钛合金板材，钛及钛合金带、箔材，钛及钛合金管，换

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钛及钛合金棒材，钛及钛合金丝。 

  （2）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北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 96 号 

邮政编码：710016 

电    话：029-86262649  86262499 

传    真：029-86231103 

联 系 人：杨平平   李 波 

电子邮箱：lib@c-nin.com    

  检验产品范围：钛及钛合金铸锭，钛及钛合金板材，钛及钛合金带、箔材，钛及钛合金管，换

热器及冷凝器用钛及钛合金管，钛及钛合金棒材，钛及钛合金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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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规格型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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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规则 

 

1、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

求，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共 6章 23 条 40 款。 

2、项目结论的判定： 

（1）否决项目结论分为“符合”和“不符合”（否决项目条款在本办法中标注*），否决项目为

2.1 生产设施的 2.1.1、2.2 设备工装的 2.2.1 款、2.3 测量设备的 2.3.1 款、6.3 出厂检验条款共 4

款； 

（2）非否决项目结论分为“符合”、“轻微缺陷”、“不符合”（非否决项目条款在本办法中不标

注*）。非否决项目共 36 款。 

3、核查结论的确定规则：否决项目全部符合，非否决项目中轻微缺陷不超过 8 款，且无不符合

项，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4、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实地核查后，填写《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和《企业实地

核查轻微缺陷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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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量管理职责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1 
组织

机构

企业应有负责质量工作的领导，应

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负责

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1.是否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质量工作。 

2.是否设置了质量管理机构或质量管理人员。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1.2 
管理

职责

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

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1.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

责。 

2.有关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确。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1.3 
有效

实施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

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并

记录有关结果。 

1.是否有相应的考核办法。 

2.是否按制度严格实施考核并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二、生产资源提供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1 
生产

设施

1*企业必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

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能正

常运转。 

1.是否具备满足申请取证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设施及

场所。 

2.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转。 

3.企业生产和检验的工作场地与实际及申请书填写

住所是否一致。 

 符合 

 不符合 
 

2.企业生产设施、设备的危险部位

应按有关规定配备安全防护装置。

1.是否制定并执行安全生产制度。 

2.危险部位是否有必要的防护措施。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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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2 
设备

工装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 5.2

款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

装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

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具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

艺装备，必要时应核查其购销合同、发票等凭证及

设备编号。 

2.设备工装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3.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符合 

 不符合 
 

2．企业应有设备管理制度和设备

操作规程。 

1.是否有设备管理制度，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建立了设备台帐和档案。 

3.主要生产设备是否有操作规程。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企业应有工艺装备和模具管理

制度并能执行。 

1.是否有工艺装备和模具管理制度，内容是否完善。

2.是否有模具的台帐和使用卡片。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4．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

维护保养完好。 
是否有设备维护和保养计划及实施的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3 
测量

设备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 5.2

款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

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

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

备。必要时应核查其购销合同、发票等凭证及设备

编号。 

2.设备性能和精度能否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需要。

3.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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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企业的检验、试验、计量设备

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

1.是否建立了测量设备台帐。 

2.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或校准的

有效期内并有标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三、人力资源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1 
企业

领导

企业领导应掌握一定的质量管理

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

识，且有安全生产意识。 

1.是否掌握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⑴了解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和《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对企业的要求（如企业的

质量责任和义务等）； 

⑵了解企业领导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 

2.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⑴了解产品标准、主要性能指标等； 

⑵了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检验要求。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2 
技术

人员

企业技术人员应掌握专业技术知

识，并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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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3 
检验

人员

检验人员应熟悉产品标准和相关

检验标准与检验规定，具有与工作

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知识和检验技

能。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掌握产品标准和相关检验标准与检验规定。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4.是否能熟练准确地按规定进行检验。 

（重点抽查关键工序检验人员和出厂检验人员）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4 
生产

人员

1.生产人员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

件（图纸和工艺文件等），并能熟

练地操作设备。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能看懂相关图纸和工艺文件。 

3.是否能熟练地进行生产操作。 

（重点抽查关键工序、特殊过程的操作工人）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企业应按规定为员工提供必要

的劳动防护。 

1 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劳动防护。 

2.员工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5 
人员

培训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

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核。 

1.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是否进行了培训和考核,

并保持有相关记录。 

2.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必须持证上岗（无损探伤人

员）。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四、技术文件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4.1 
技术

标准

1．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

5.1 款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

准。 

1.是否有《实施细则》中所列的与申请取证产品有

关的标准。 

2.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并贯彻执行。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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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如有需要，企业制定的产品标

准应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的要求，并经当地标准化部

门备案。  

1.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是否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

案。 

2.企业产品标准主要技术和性能指标不应低于相应

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此项不适用 

 

4.2 
技术

文件

1．技术文件应具有正确性，且签

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1.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包括图纸、

成品与半成品及原辅材料检验规程、工艺规程或作

业指导书、设备操作规程、工艺流程卡或工序卡、

工艺监督记录卡等质量控制文件等）是否符合有关

标准和规定要求。 

2.技术文件签署、更改手续是否正规完备。 

（重点检查关键/特殊工序的工艺文件）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

必须齐全配套。 

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包括图纸、成品与半成

品及原辅材料检验规程、工艺规程或作业指导书、

设备操作规程、工艺流程卡或工序卡、工艺监督记

录卡等质量控制文件等）。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致，

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必须完全

一致。 

1.技术文件是否与实际生产和产品一致。 

2.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技术文件是否一致。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4.3 
文件

管理

1．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使用

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求。  

1.是否制定了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2.发布的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3.使用部门是否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4.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规定。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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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

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1.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2.是否有文件的发放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五、过程质量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1 
采购

控制

1.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及外

协加工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 

1.是否制定了控制文件。 

2.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外购细则产品单元规格范围内的坯料的需提

供供方生产许可证。）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

原、辅材料的供方及外协单位的评

价规定，并依据规定进行评价，保

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

作记录。  

1.是否制定了评价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评价。 

3.是否全部在合格供方采购。 

4.是否保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

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文件

或委托加工合同进行采购或外协加

工。 

1.是否有采购或委托加工文件（如：计划、清

单、合同等）。 

2.采购文件是否明确了验收规定。 

3.采购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4.是否按采购文件进行采购或外协加工。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4.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材

料件以及外协件进行质量检验或者

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证，检验

或验证的记录应该齐全。 

1.是否对采购及外协件的质量检验或验证作出

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或验证。 

3.是否保留检验或验证的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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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2 工艺

管理

1．企业应制定工艺监督管理制度及

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核。

1.是否制定了工艺监督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

其内容是否完善可行。 

2.是否按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 企业应有成品的搬运、包装、贮

存、防护和交付的管理制度，原辅

材料、半成品、成品、工装器具等

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止出现损伤。

1.是否有成品搬运、包装、贮存、防护和交付

的管理制度，并执行。 

2.有无适宜的搬运工具、必要的工装器具、贮

存场所和防护措施。 

3.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搬运、包装、贮存、

防护、交付过程中是否出现损伤。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3．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理制

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工

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5.3 
质量

控制

1．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制

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品关

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1.是否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设置了质量

控制点。 

2.是否在有关工艺文件中标明质量控制点。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

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施质量

控制。 

1.是否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

其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按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5.4 
特殊

过程

对产品质量不易或不能经济地进行

验证的特殊过程，应事先进行设备

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定，

并按规定的方法和要求进行操作和

实施过程参数监控。 

1.对特殊过程（如熔炼、热处理等工序）是否

事先进行了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

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操作和过程参数监控。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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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5 
产品

标识

企业应规定产品标识方法并进行标

识。 

1.是否规定产品标识方法，能否有效防止产品

混淆、区分质量责任和追溯性。 

2.检查关键、特殊过程和最终产品的标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5.6 
不合

格品

企业应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

有效防止不合格品出厂。 

1.是否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 

2.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是否得到有效控

制。 

3.不合格品经返工、返修后是否重新进行了检

验。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六、产品质量检验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6.1 检验 

管理 

1．企业应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

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

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

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1.是否有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能

否独立行使权力。 

2.是否制定了质量检验管理制度和检测计量设

备管理制度。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2. 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

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1.检查主要半成品、成品是否有检验的原始记

录或检验报告。 

2.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是否完整、准确。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6.2 过程 

检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

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并

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1.是否对生产过程质量检验作出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 

3.是否作检验记录。 

4.是否对检验状况进行标识。 

（重点检查关键工序的检验活动）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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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6.3* 
出厂 

检验 

企业应按细则 5.4 的规定，对产品

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出具产品质

量证明书或合格证，并按规定进行

包装和标识。 

1.是否有出厂检验规定、包装和标识规定。 

2.出厂检验和试验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3.产品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4.是否按标准要求出具产品质量证明书或合格

证。 

5.委托检验项目是否有检验记录、检验台帐和

检验报告。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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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观察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其他情况说明”栏中填写的内容为：企业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且不能体现在实地核查记录中的情况，如企业存在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

延或拒绝核查的情况等。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核 

查 

结 

论 

  审查组根据《铝、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二）（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部分）》，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___日对

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轻微缺陷项_____款、非否决项不符合项      款、否决项不符合项      款。 

  其他情况说明：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审 

查 

组 

成 

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审查员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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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实地核查轻微缺陷项汇总表 

 

企业名称： 

产品单元：                                     

序号 条款号 轻微缺陷程度 轻微缺陷事实描述 整改要求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整改时限： 

请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在    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企业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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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CMA 章）、（CNAS 章）、（CAL 章） 
 
 

                  

检  验  报  告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规格型号 

受检单位  (与抽样单上企业名称一致，以集团公司名义申请的应填写所属单位的名称) 

检验类别     生产许可证检验 

报告日期       (以签发日期为准) 

 

 

 

 

 

检验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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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检验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 复制检验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

效。 
3． 检验报告无批准人、审核、编制签字无效，无骑缝章无效。 
4． 检验报告涂改无效。 
5． 受检单位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接到报告后十五日内向检验

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地    址：(检验机构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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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构 
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XXXXXXXX                                            共 X 页 第 1 页 

产品单元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产品品种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受检单位 

名称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规格型号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受检单位 

生产地址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地点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牌号状态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人员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检验类别 生产许可证检验 

产品批号／生

产日期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数量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抽样日期 (按《产品抽样单》填写) 到样日期 收到样品的日期 

样品描述 
(对收到的样品基本情况作简单表述，如：封条是否完好、清楚；样品的形状、
完好程度等。)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铝、钛合金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二）（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部分》）

规定的产品检验依据 

检验结论 

(按照╳╳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项目不符合该
标准规定的（╳╳规格╳╳等级）要求，判定该样品为合格/不合格。) 
                                  

 检验单位（公章或检验报告专用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试验室环境温度、湿度等 

批准：                        审核：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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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汇总 
 

报告编号：XXXXXXXX                                            共 X 页 第 2 页 

依据标准 检验项目 计量单位 标准限值 检验值 本项结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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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本细则与旧版细则主要内容对比表 

 
附表 1 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及规格型号变化对比表 

 

序号 
新版 旧版 

说明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规格型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规格型号 

1 
钛及钛合

金铸锭 
 

圆锭：直径 mm 

扁锭：厚×宽，mm 
钛及钛合金锭 无 

圆锭：直径×长度，

mm 

扁锭：厚×宽×长

度，mm 

新增产品标准

2 

钛及钛合

金带、箔

材 

带 材
厚×宽，mm：（0.10～2.0）

×（≥50） 
钛及钛合金

带、箔材 
无 

带材：厚×宽，mm：

（0.10～2.0）×

（≥50） 
新增产品品种

箔 材

厚×宽×长，mm：（0.01～

0.09）×（30～300）×

（≥500） 

箔材：厚×宽，mm：

（0.10～2.0）×

（≥50） 

3 
钛及钛合

金管 

钛及钛合金

无缝管 

外径： 

Φ3mm～Φ110mm 

钛及钛合金管 无 

外径： 

Φ3mm～Φ110mm 
标准名称变化

钛及钛合金

挤压管 
外径：Φ25mm～Φ210mm 无 

根据标准，新增

产品品种 钛及钛合金

焊接管 
外径：Φ10mm～Φ38mm 无 

4 

换热器及

冷凝器用

钛及钛合

金 管

无缝管 外径， mm： ＞10～80 

换热器及冷凝

器用钛及钛合

金管 

无 
外 径 ： Φ6mm ～

Φ80mm 

新增产品品种

及 规格型号 
焊接管 外径：Φ16 mm～Φ63 mm

焊接-轧制

管 
外径：Φ6 mm～Φ30 mm

 
 

附表 2 产品标准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 
（新版） 

产品品种（新版） 产品标准（新版） 产品标准（旧版） 说明 

1 钛及钛合金铸锭  GB/T 26060-2010  GB/T 3620.1-2007  
标准更新 

2 

钛及钛合金管 

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GB/T 3624-2010  GB/T 3624-1995  
标准更新 

3 钛及钛合金挤压管 GB/T 26058-2010 无 
新增标准 

4 钛及钛合金焊接管 GB/T 26057-2010 无 
新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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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必备生产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 
（新版） 

产品品种（新版） 
主要设备（新版） 主要设备（旧版） 说明 

1 

钛及钛合金

管 

钛及钛合金无缝

管 

1.挤压机或穿孔机（外购管坯的可

以不配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

热处理炉） 

4.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5.矫直机 

1.挤压机或穿孔机（外购

管坯的可以不配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

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4.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

等）设备 

5.矫直机 

 

2 
钛及钛合金挤压

管 

1.挤压机 

2.穿孔机或其它制孔设备（外购管

坯的可以不配备） 

3. 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

备 

4.矫直机 

无 新增产品品种

3 
钛及钛合金焊接

管 

1.焊管设备 

2.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

热处理炉） 

3.矫直机 

无 新增产品品种

4 

换热器及冷

凝器用钛及

钛合金管 

无缝管 

1.挤压机或穿孔机（外购管坯的可

以不配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

热处理炉） 

4.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5.矫直机 

焊接管： 

1.焊管设备 

2.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

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3.矫直机 

焊接-轧制管： 

1.焊接设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

气体保护热处理炉） 

4.矫直机 

5.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

等）设备 

新增产品品种焊接管 

1.焊管设备 

2.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

热处理炉） 

3.矫直机 

焊接-轧制管 

1.焊接设备 

2.轧（拉）设备 

3.真空热处理炉（或惰性气体保护

热处理炉） 

4.矫直机 

5.表面处理（酸洗或抛光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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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必备检测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新版） 产品品种（新版） 主要检测设备（新版）
主要检测设备

（旧版） 
说明 

1 钛及钛合金管 

钛及钛合金无缝管 

1.材料试验机 

2.外径千分尺 

3.壁厚千分尺 

4.游标卡尺 

略 增加产品品种

钛及钛合金挤压管 

1.材料试验机 

2.外径千分尺 

3.壁厚千分尺 

4.游标卡尺 

无 增加产品品种

钛及钛合金焊接管 

1.材料试验机 

2.气（液）压试验装置 

3.超声探伤仪 

4.外径千分尺 

5.壁厚千分尺 

6.游标卡尺 

无 增加产品品种

 
 

附表 5 样品尺寸与数量变化对比表 

序号 
新版 旧版 

说明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样品尺寸与数量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样品尺寸与数量 

1 
钛及钛合

金铸锭 
 

1.纯钛铸锭和直径不大于

350mm 的钛合金园锭在头部一

点取样；直径大于 350mm 的钛

合金圆锭和合金扁锭在头尾两

点取样。 

2.氢、氧、氮元素样品为块状，

共取样10-15块，每块约0.2～

0.3 克。 

3.其他元素样品为屑状，样品

数量不少于 40 克。 

钛及钛合

金锭 
 

1.氢、氧元素样品为

块状，在 1 个锭上，

上、下各取 1 个样，

每个样 6-10 块,每块

约 0.1～0.2 克。 

2.其他元素样品为屑

状，在 1个锭上，上、

下各取 1 个样，每个

样不少于 20 克。 

标准变化 

 
 

生产许可证咨询热线：4OO-6O7-6O67

最新版资料下载：scxkz.com




